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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2    证券简称：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37 

债券代码：143304     债券简称：17江铜 01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鼎铜业”） 

 被担保人：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冶集团”） 

 本次和鼎铜业为富冶集团的担保最高额度为 160,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和鼎铜业实际为富冶集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584 万元；

截至10月底，和鼎铜业实际为富冶集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6,008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 年 11 月 16 日，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和鼎铜业对外担保事项。为了满足和鼎铜业实际生

产经营的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和鼎铜业与富冶集团拟进一步加大互相融资支持

的力度，拟以和鼎铜业作为甲方，富冶集团作为乙方，江西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汇环保”）、江西和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丰环

保”）、浙江富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和置业”）作为丙方，各方经协

商签署了《互保协议》，约定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甲

乙双方每年的互保累计余额（即每日结余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 万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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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疑义，甲乙双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签署但在上述期间仍然有效的担保合同

的担保余额，也纳入该年度最高限额中。每笔银行贷款合同签署的时间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每一笔贷款业务的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丙方担任富冶集团的反担保人，以自有的全部资产向和鼎铜业承担连带责任的反

担保。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富阳区新登工业功能区 

法定代表人：于忠文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捌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阴极铜、硫酸的生产、加工、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有色金属及

相关产业的项目投资和经营；阳极泥、水渣、尾渣、石膏、硫酸镍、氧化锌销售；

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鼎铜业的总资产为 541,364 万元人民币，总负

债为 382,985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58,379 万元人民币。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102,266 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15,915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和鼎铜业的总资产为 543,233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为 367,474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75,759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 1,315,801 万元人民币，实现利润总额 22,509 万元人民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谢家溪 

法定代表人：罗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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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捌仟贰佰贰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冶炼加工：标准阴极铜、黄金、白银；加工：硫酸铜、硫酸、硫

酸镍、氧化锌、铜材、银制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富冶集团的总资产为 333,656 万元人民币，总负

债为 206,910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26,746 万元人民币。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724,783 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12,727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富冶集团的总资产为 344,512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为 216,200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28,312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 656,727 万元人民币，实现利润总额 3,154 万元人民币。 

富冶集团为和鼎铜业的参股股东，持有和鼎铜业 40%的股权。富冶集团不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项下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约定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和鼎铜业与富冶集

团双方每年的互保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 万元。为免疑义，和鼎铜业与

富冶集团双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签署但在上述期间仍然有效的担保合同的担

保余额，也纳入该年度最高限额中。每笔银行贷款合同签署的时间限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每一笔贷款业务的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富冶

集团承诺一旦其资产负债率达到 70%后应即刻停止新增互保协议项下的贷款，并

书面告知和鼎铜业，和鼎铜业在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之前，不再为富冶集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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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率达到 70%后新增的贷款提供担保。就互保协议项下的和鼎铜业为富冶集团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签署的银行贷款合同提供的担保，

金汇环保、和丰环保、富和置业同意担任富冶集团的反担保人，以自有的全部资

产向和鼎铜业承担连带责任的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子公司和鼎铜业与富冶集团、金汇环保、和丰环保、富和

置业签署《互保协议》，同意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和

鼎铜业与富冶集团双方每年的互保累计余额（即每日结余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 万元。和鼎铜业与富冶集团双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签署但在上述期间

仍然有效的担保合同的担保余额，也纳入该年度最高限额中。每笔银行贷款合同

签署的时间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所担保的每笔贷款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同意就互保协议项下的和鼎铜业为富冶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签署的银行贷款合同提供的担保，金汇环保、和丰

环保、富和置业担任富冶集团的反担保人。前述《互保协议》有利于和鼎铜业的

生产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且与富冶集团互相提供融资支持，是在和鼎铜业的日

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条款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该项担保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正常经营构成影响，和鼎

铜业就对外担保事项签署的《互保协议》有利于和鼎铜业与富冶集团互相提供融

资支持，并且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整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以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该项议案。 

本次对外担保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 

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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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 月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6,008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23%。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0 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2018 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的事前认可

意见》 

（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四）、《互保协议》 

（五）、被担保方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六）、被担保方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6 日   


